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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乡 学 院 文 件  
 

 

新院教〔2022〕43号 
 

 

关于进一步落实“课堂教学奖”听课制度的 

意见（修订） 

为进一步推进学校转型发展，不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，树立

“以学生为中心，成果导向，持续发展”的现代教育理念，学校

开展了“课堂教学奖”评选活动，先后出台了《新乡学院“课堂

教学奖”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系列文件。文件确定了初评、复评、

终评三个阶段的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了听课评课属教师常规工作

任务范畴，规定了全员听课评课、参评教师互听互评、督导员听

课评课、学生随堂听课评课的基本要求。为深入推进过程性教

学、形成性评价等系列教育教学改革，保证相关听课制度的严格

落实，确保我校教育教学改革持续向好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教务处、教学督导与质量监控办公室、信息化管理中心，

要切实按照《新乡学院“课堂教学奖”评选办法（修订）》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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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履行工作职责，强化服务意识和质量意识，抓实抓严，主动

作为，坚持不懈地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。 

二、各学院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“课堂教学奖”评选工作，

落实主体责任、明确任务分工。教学副院长、教学秘书、教研室

主任要强化责任担当，充分发挥表率带头作用，认真落实本学

院、本教研室听课评课、数据统计、检查督促、秩序维护等工作，

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。 

三、“课堂教学奖”评选工作，特别是听课评课落实情况，

将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本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。不能按文件

要求落实本部门听课评课任务的单位，不得参加教学先进单位评

选。 

四、各基层教学组织，要组织落实好本团队听课评课任务，

未完成基本听课任务的教研室（或实验中心）不得参加当年优秀

基层教学组织的评选。 

五、无客观原因又不能完成听课评课任务的教师，年度教学

效果考评不能确定为良好及以上等级，取消当年参评“课堂教学

奖”资格。 

六、不能很好落实听课评课要求，特别是职业操守缺失，恶

意评课者（如给参赛教师打规定分数以下的分数或零分等），按

相关规定作教学事故处理。 

七、本意见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八、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原《关于进一步落实“课堂

教学奖”听课制度的意见》（院教字〔2017〕28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新乡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12日印发 


